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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料文件  

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五日  

 

 

立法會參考資料摘要  

 

延長申請期以盡早更換歐盟前期商業車輛  

 

引言  

 

  本資料摘要旨在告知委員，政府已決定延長在二零零七年四月

推出的一筆過資助計劃的申請期至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一日 (即與歐

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的限期一致 )，以鼓勵車主盡早更換其歐盟前期柴

油商業車輛 1。  

 

背景  

 

2.  柴油商業車輛 2 是路邊空氣污染的主要源頭，排放的可吸入懸浮

粒子和氮氧化物分別佔全港車輛總排放量的 90%和 80%，是路邊兩大

空氣污染物。在各類柴油商業車輛中，歐盟前期和歐盟 I 期車輛比歐

盟 IV 期車輛 3 排放的污染物大約多 15 至 30 倍。為及早解決路邊空氣

污染的問題，政府在二零零七年四月推出一項一筆過資助計劃 4，鼓勵

                                                 
1在一九九五年四月一日前首次登記的柴油車輛屬於歐盟前期型號。至於歐盟 I 期柴油車輛包括：在一九九五年

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期間首次登記的巴士和四公噸以上的貨車和在一九九五年四月一日至一九

九八年九月三十日期間首次登記的其他柴油商業車輛。 
 
2 柴油商業車輛主要包括小巴、貨車和非專利巴士。 
 
3 歐盟 IV 期排放標準是現時新登記車輛的法定排放標準。 
 
4 在二零零七年二月，財務委員會為這項一筆過資助計劃批出 31.76 億元撥款。截至二零零八年八月底，已承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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車主盡快以新車更換這些車輛。在該計劃下，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

的車主可在 18 個月內申請一筆過資助 5，而歐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的

車主則可在 36 個月內提出申請。為鼓勵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的車主

盡快更換這類較為污染的車輛，故其申請期較短，而原本的截止申請

日期為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  

 

理據  

 

延長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的申請期  

 

3.  在過去幾年，本港的柴油商業車輛總數徘徊在大約 12 萬輛左

右，當中約有 59 000 輛屬歐盟前期和歐盟 I 期類別。自一筆過資助計

劃推出以來至二零零八年七月為止，歐盟前期和歐盟 I 期柴油商業車

輛的數目分別減少約 8 700 輛和 3 600 輛 6，當中透過一筆過資助計劃

更換的歐盟前期和歐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分別為 5 234 輛及 2 113 輛，

涉及的資助總額約為 2.99 億元。  

 

4.  然而，目前仍有 30 000 輛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和 17 000 輛歐

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在本港路面行走，分別佔柴油商業車輛總數約 25%

和 15%，可見比例仍然很大，而當中車齡最大的約為 20 年，最小的約

為 11 年。若我們不採取任何行動，這些車輛很多都可能會繼續使用多

年。附件 A 載有截至二零零八年七月為止各類商業車輛（不論其所用

燃料）的整體車齡數據表。  
 
                                                                                                                                                                  
提供的資助約為 3.23 億元，結餘為 28.53 億元。 
 
5 四公噸以上而車身類型屬機動式起重吊車、混凝土車、通渠車或壓縮缸車的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其截止

申請日期為二零一零年三月三十一日。 
 
6 根據二零零七年二月和二零零八年七月領有牌照車輛的數字所作的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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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假如把餘下所有歐盟前期及歐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更換為歐盟

IV 期車輛，整體柴油商業車輛所排放的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氮氧化物會

分別減少 62%和 35% 7，而全港的可吸入懸浮粒子和氮氧化物的排放

量則會分別減少 16%和 14%，使路邊空氣質素得到重大改善。  
 
6.  為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而設的一筆過資助計劃的申請期限會

於二零零八年九月底結束。雖然歐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的一筆過資助

計劃還有 18 個月才結束，但鑑於較為污染的舊柴油商業車輛，特別是

歐盟前期車輛為數不少，因此我們需要加大力度鼓勵車主盡早更換新

車，以改善路邊空氣質素。  
 
7.  運輸業界的回應顯示，更換舊柴油商業車輛的速度緩慢，主要

是由於生意前景暗淡，尤其加上油價高企。在資助計劃推出以後，柴

油價格增加了約 40%。高昂的柴油價格迫使本港運輸業經營者掙扎求

存，因此大部分柴油商業車輛的車主均不願或無力作出更換車輛的重

大投資。  
 
8.  有些人亦指出，一筆過資助計劃在二零零七年四月一日推出，

與當局在二零零六年十月一日採用歐盟 IV 期車輛排放標準為大部分

柴油商業車輛的法定標準相隔僅六個月。由於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

的資助計劃會於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結束，儘管車輛供應商作出保

證，但很多車主仍擔心未有足夠時間確定歐盟 IV 期柴油商業車輛是否

適合在本港使用，因而不敢貿然更換現有車輛。因此，運輸業界促請

政府延長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一筆過資助計劃的截止申請日期。  
 
9.  鑑於替換這些老舊柴油商業車輛對路邊空氣質素的重大效益，

運輸業界的意見和替換這些車輛的時間，我們現已決定把申請期延長

18 個月，即把期限由二零零八年九月三十日推遲至二零一零年三月三

十一日，藉此與歐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的申請期限看齊。  
 
 

                                                 
7 有關排放數字是根據截至二零零八年二月十五日為止領有牌照的車輛數目所作出的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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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案  
 
10.  為進一步加快更換舊商業柴油車輛，我們審慎考慮了其他方

案，包括為只註銷舊車而沒有換車的商業柴油車車主提供資助，以及

強制淘汰舊車。我們的評估載於以下各段。  
 
向註銷車輛但不換車的車主提供一筆過資助  
 
11.  這建議是基於政府過往向不同行業的經營者，提供永久停業特

惠補償金的計劃。不過，這個一筆過資助計劃的主要目的，並非鼓勵

運輸業界停業，而是推動他們採用低污染新車繼續經營。假如他們自

行決定輟業，但要政府提供一筆過資助以作補償，做法並不合理。  
 
強制淘汰舊商業車輛  
 
12.  強制淘汰舊商業車輛對運輸行業影響重大。舊商業車輛的車主

如未能負擔換車的開支，將會被迫輟業。據我們所知，現時已實施有

關安排的地方僅新加坡及國內而已。新加坡規定車齡分別達 17 年及

20 年的巴士及貨車必須淘汰，而國內規定旅遊巴及貨車於車齡滿 10
年時淘汰，但容許延長車輛的使用期；至於歐盟、英、美及日本方面

則並無相關限制。鑑於方案對運輸行業影響極大，我們不建議實施。  
 
調高舊商業車輛的車輛牌照費  
 
13.  車輛在運作時會令引擎零件耗損，因此車齡較大的車輛，尤其

是欠缺妥善檢修和保養的車輛，普遍容易出現故障，廢氣排放量亦會

較高。如果車主棄用舊車，而改用安裝了相同或更先進的控制排放物

器件的新車，當能有助改善路邊空氣質素。本港的空氣質素狀況日益

受到關注亦令社會某些界別，特別是一些立法會議員促請政府採取強

力的措施，促使車主不再繼續使用車齡高的車輛。一筆過資助計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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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緩慢，進一步強化他們的理據：單憑資助計劃未必可以達到淘汰

高廢氣排放量車輛的預期目的。因此，調高舊車車輛牌照費被提出為

一個可能方案。況且，調高舊車的牌照費，可把使用舊車所帶來的外

在影響因素（即對社會和健康的害處）納入計算範圍，此舉符合污染

者自付原則。  
 
14.  我們同意 ”賞罸兼備 ”是鼓勵車主及早替換其老舊柴油商業車輛

的最佳辦法。除了延長一筆過資助計劃的申請期，我們打算研究增加

老舊車輛的車輛牌費這一個方案，以推動車主用更清潔車輛替代它

們。在落實建議前，我們會全面諮詢運輸業界和立法會環境事務委員

會的意見。  
 
未來路向  
 
15. 請各委員閱悉首段所載：歐盟前期柴油商業車輛的申請期經已

延長和我們會研究增加老舊商業車輛的車輛牌費的方案，以加快取替

老舊商業車輛。  
 
 
 
環境保護署  
二零零八年九月二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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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A 

 
所有燃料類型的商業車輛的車齡數據表 
（截至二零零八年七月二十一日為止） 

 
首次登記年份 車齡 車輛總數 比例（百分比） 

（括號內為累計百

分比） 
1988 年及更早以前 20 年及以上 1 721 1 (1%) 
1989 年 19 年 1 262 1 (2%) 
1990 年 18 年 1 997 1 (3%) 
1991 年 17 年 3 250 2 (6%) 
1992 年 16 年 6 679 5 (10%) 
1993 年 15 年 7 112 5 (15%) 
1994 年 14 年 6 614 5 (20%) 
1995 年 13 年 5 686 4 (24%) 
1996 年 12 年 6 315 4 (28%) 
1997 年 11 年 9 081 6 (35%) 
1998 年 10 年 6 899 5 (40%) 
1999 年 9 年 6 502 5 (44%) 
2000 年 8 年 10 817 8 (52%) 
2001 年 7 年 15 887 11 (63%) 
2002 年 6 年 8 769 6 (69%) 
2003 年 5 年 6 977 5 (74%) 
2004 年 4 年 7 913 6 (79%) 
2005 年 3 年 8 667 6 (85%) 
2006 年 2 年 7 716 5 (91%) 
2007 年 1 年 7 804 5 (96%) 
2008 年 0 年 5 396 4 (100%) 

總計  143 064  
註：  

 上表所述的商業車輛包括所有燃料類型的的士、輕型／中型／重型貨車、私家小

巴、非專利公共／私家巴士及特別用途車輛。  
 
 在一九九五年四月一日前首次登記柴油商業車輛屬於歐盟前期。  

 
 歐盟 I 期柴油商業車輛包括在一九九五年四月一日至一九九七年三月三十一日期

間首次登記的巴士和四公噸以上的貨車和在一九九五年四月一日至一九九八年

九月三十日期間首次登記的其他柴油商業車輛。   
 


